
南宁学院质量评估办公室文件

质字〔2020〕11 号

关于推荐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库成员
及报送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名单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、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工作，加强对教学秩

序、教学质量及教学工作状态的监督指导，保障教学管理规

章制度的贯彻执行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，学校决定开

展 2020 年校级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库成员推荐、二级学

院教学督导组名单报送工作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校级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库成员

（一）专家入库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事业心强、工作认真、作风正

派、办事公道。

2.原则上要求高级职称(特别优秀的除外)。

3.入库专家分两类。一类是兼职督导员，要求：教学水

平较高、教学效果好、熟悉教学规律、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

经验，掌握听评课要领；另一类是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，

要求：熟悉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以及各专项检查工作，或者



在学术上（如论文写作）有专长的教师。

4.每学期能承担不低于 30 学时的听课任务量或者累计

不少于 5 天的质量监测检查任务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1.参加学校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活动，对全校主要教学

活动、主要教学环节进行监督、检查、评价与指导。

兼职督导员职责：以深入一线听课为主，对教师进行课

堂观测评价，并提出总体评价及建议，发现教师教学中存在

的问题及时交流和反馈，帮助青年教师改进教学方法。

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专家职责：以参加学校各类专项教学

检查、评估、教师能力提升指导等工作为主，如试卷质量监

测与评价、论文质量监测与评价、专题讲座等。

2.指导教师进行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等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和说明

1.每个二级学院推荐 3 名以上（含现有未到期人员），

推荐人员范围：校内专岗职工，人员遴选范围包括：教学管

理人员、专职教师。

2.学校将根据各单位的推荐人员进行审核，结合学科分

布均衡的原则进行遴选,确定最后入库人选。一般聘期为两

年，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具体情况可以续聘或提前解聘。

3.校内听课评课工作量补助按上课的课酬标准给付，其

他专项检查工作、工作研讨会按每两个小时折合 1 课时计，

有特殊情况的工作标准另行制定。



4.入库专家，如完成了规定的听课工作量任务的，可免

去按《南宁学院听课管理规定》规定的听课任务。

5.请各单位将《南宁学院质量监测评估专家推荐表》（见

附件 1）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下班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（一

式一份）交到行政楼 331 质量评估办公室，电子档发送至

116907660@qq.com。

二、二级学院督导组成员

（一）督导组成员构成

根据《南宁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》，各学院需设立教

学督导组，由院领导及 3—5 名教学督导员组成。督导组成

员由所在学院的院长聘任，在院长领导下工作，并接受校督

导室的指导。

组长：由院长担任。

副组长：由分管教学副院长担任。

教学督导员：一般聘请离退休教师和在职教师担任。要

求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，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实践经验，

治学态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

不超过 68 岁。

督导组秘书：由教务干事担任。

教学督导员一般聘期为两年，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具体

情况可以续聘或提前解聘。非本校自有教师担任的督导员待

遇参照校级督导员待遇标准，经费纳入各部门年初预算，并

报相关经费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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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材料报送要求

请各二级学院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本学院的督导

组成员名单（详见附件 2）。纸质档交到政楼 331 质量评估办

公室，电子档发送至 116907660@qq.com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：覃静老师，电话：5900951。

附件：1.南宁学院质量监测评估专家推荐表

2.二级学院督导组信息统计表

南宁学院质量评估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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